2022年1-12月湖口县租金减免情况汇报

 2022年全县共有24家单位进行房屋租金减免，其中行政事业单位21家，国有企业3家。共计223处国有房屋资产，合计减免租金196.25万元（个体户212家减免租金149.25万元，服务业小微企业11家减免租金47万元）。 
（一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租金减免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1家行政事业单位共有175处国有房屋进行疫情租金减免，共计减免房屋租金 167.4万元（个体户166家减免租金134.57万元，服务业小微企业9家减免租金32.83万元）。
湖口县商业资产管理运营中心共44处国有房屋，租金减免金额为67.78万元；湖口县农业农村局（包含粮食局）共31处国有房屋，租金减免金额为13.51万元；湖口县供销社合作社联合社共8处国有房屋，租金减免金额为4.98万元；其他18家行政事业单位共92处国有房屋，租金减免金额为81.13万元。
（二）国有企业房屋资产租金减免情况
湖口县控股集团公司下属3家国有企业，共有48处国有房屋进行疫情租金减免，共计减免租金28.85万元（个体户46家减免租金14.68万元，服务业小微企业2家减免租金14.17万元）。
湖口县国有资产经营责任有限公司有38处国有房屋，减免租金合计25.3万元(其中有18家个体为新承租户2个月免费试用期，金额为3.9万元）；湖口县石钟山鞋山旅游有限公司有9处国有房屋，减免租金合计1.05万元；湖口县石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1处国有房屋，减免租金合计2.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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